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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 [bookmark: _Toc66798673]项目必要性简述
铅阳极泥作为粗铅电解精炼过程中的核心副产物，是贵金属及稀散元素资源化利用的关键载体。其成分复杂，富含金、银、锑、铋、砷等元素，其中银含量尤为突出——我国约70%的银金属量源自铅阳极泥的回收。随着一次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保要求的持续升级，铅阳极泥的高效回收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性课题。当前，行业面临技术路线碎片化、环保风险突出、标准体系缺失等核心矛盾，亟需通过标准化建设实现技术整合与产业升级。
1.1  国家战略与政策刚性需求
铅阳极泥资源化利用已纳入国家多层级政策体系：
1、循环经济战略
《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381号）明确将冶炼渣资源化列为重点任务，要求“鼓励从冶炼渣中回收稀有稀散金属和稀贵金属等有价组分，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国家资源安全，逐步提高冶炼渣综合利用率”。
2、产业政策支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将“综合利用：高效、节能、低污染、规模化再生资源与综合利用。包括有价元素的综合利用、赤泥及其他冶炼废渣综合利用等”纳入鼓励类项目，强化技术推广动力。
3、行业强制规范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 第7号）规“铅锌冶炼企业应配套建设有价金属综合利用系统”，从准入端倒逼技术升级；
4、技术路径锚定
《铅锌冶炼厂工艺设计规范》（GB 50985-2014）第10.2.3条 明确火法/湿法工艺的贵金属回收路径，为标准化提供底层逻辑。
上述政策联动形成“战略引导-产业扶持-强制约束-技术规范”的四维驱动，凸显标准制定的国家意志。
1.2 行业技术瓶颈与标准化缺失
当前铅阳极泥处理技术虽呈现火法、湿法及湿法-火法联合工艺并存的格局，但存在系统性缺陷：
1、技术碎片化严重
火法工艺：传统转炉、富氧侧吹熔炼炉、富氧底吹熔炼炉及卡尔多炉等设备对处理量的选择适配性缺乏科学分级，导致“大马拉小车”或“小马拉大车”现象普遍。例如，年处理量＜6000t的企业仍使用高能耗传统转炉，而≥6000t企业未普及富氧熔炼技术，导致企业能耗偏高（见草案第6.1条）
湿法工艺：浸出液固比、蒸汽消耗、脱砷工艺等关键参数无统一规范，导致不同企业金属直收率波动幅度大。
2、环保风险突出
高砷物料（As含量10～15%）处理中，砷挥发控制缺乏技术指引（见草案6.1节d）），部分企业可能存在烟气砷浓度超标，违反GB 16297排放限值；
危废贮存环节未严格执行GB 18597防渗漏要求，地下水污染风险攀升。
3、标准真空地带
国内尚无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专项标准，企业工艺选择依赖经验主义。如：
质量分级混乱：未按砷/金银含量的高低进行科学分类，导致火法-湿法工艺错配；
贮存规范缺失：草案第5章虽提出选址禁忌，但未细化防扬散、防流失技措，因此，草案提出必须满足GB 18597要求进行设计建设。
1.3 标准制定的核心价值
1、资源保障升级
构建“原料分类-工艺适配-参数优化”三位一体资源回收体系：
1）资源属性精准刻画
首创按砷/金银含量将铅阳极泥科学分级为“低金高砷型”“低金低砷型”“高金低砷型”三类（草案表1），破解传统“一刀切”处理模式。
2）工艺-规模动态耦合
建立年处理量与装备选型联动机制，如火法处理针对小规模（＜6000t/a）采用转炉熔炼控制投资成本，大规模（≥6000t/a）强制选用富氧熔炼炉或采用卡尔多炉降低能耗。
3）关键参数刚性约束
湿法工艺蒸汽消耗限值≤15t/t干基（草案6.2节），通过控制液固比、冷凝水回用等措施实现；
火法工艺还原熔炼时熔炼温度锁定900-1150℃（草案7.1.2.1节），既抑制砷挥发（温度过高导致烟气砷浓度攀升），又保障贵金属熔融捕集效率（温度过低导致贵金属还原效果差入渣，金属回收率偏低）；
2、技术决策科学化
建立“成分-规模-工艺”匹配关系：
高银物料优先湿法处理，保障直收率；
大规模处理（≥1500t/a）选用火法处理，降低吨泥能耗。
低金银物料优先湿法-火法处理，即湿法-火法富集-电解精炼，提升直收率。
3、环保合规性强化
明确烟气净化（降温-收尘-洗涤-净化处理）、废水循环、危废分类贮存等技术红线，推动排放指标稳定达标。
综上所述，制定《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是破解资源约束、规范技术乱象、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必然选择。通过标准化实现“工艺优化-环保合规-效益提升”三重目标，为铅锌冶炼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2） 任务来源
根据2023年07月24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征集2023年度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论证的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有色标委【2023】79号）要求，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指导，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组织起草了《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经专家会议评审，成功立项。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第五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5〕528号）下达修编任务，计划标准号为2025-1201T-YS，项目周期为12个月，完成期限为2026年。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技术归口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根据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关要求，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该项目旨在填补国内在铅阳极泥回收领域标准的空白，规范行业生产和技术操作，推动行业发展。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3.1 主要参加单位工作情况
本文件主起草单位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积极组织召开关于标准起草的工作会议，布置了标准起草、数据收集等相关工作。
2023年08月，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组织司编制《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协会标准任务落实书，对标准的起草任务进行确定，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确定了时间进度安排和主要内容等。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组织完成标准的起草和讨论工作。公司凭借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对标准中的技术指标和工艺要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确保标准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积极配合主编单位开展大量调研工作，为标准文件的编写贡献了切实可行且极具针对性的修改建议，协助了解各单位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的技术指标及使用情况等，针对标准文本提出诸多修改意见，为标准文件内容的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主起草单位技术基础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9日成立，占地1300余亩，注册资本金32.15亿元，现有员工922名，管理人员占10%、专业技术人员占14%、操作维修类占76%，硕士学历占1%、本科学历占27%、专科学历占38%、中专学历占33%、初中学历占1%。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设计规模为年产铅6万吨、锌14万吨、硫酸16万吨，综合回收稀贵金属产品，年产值50亿元。主要经营多金属探矿、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及伴生有价金属综合回收、国内外贸易及投资等业务。铅系统设计采用Ausmelt炉富氧顶吹氧化+富氧侧吹还原熔炼工艺。锌冶炼系统采用具有自有知识产权、世界先进的二段氧压浸出技术，该技术是国家发改委认定未来锌冶炼所用的标杆型技术，锌浸出率可达98%以上，与传统浸出工艺浸出率相比高出10～18个百分点，该技术与传统的沸腾焙烧工艺相比，生产过程中没有二氧化硫气体产生，有利于环境保护，并具有较强的原料适应性及较高的金属回收率。2019年新建14000t/a锌铅合金粉喷吹生产线。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2018年组织开展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工作，2018年年底被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组织开展了国家实验室的认证工作，2019年10月获得CNAS的认证证书。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现有授权专利有38项，实用新型专利29项，发明专利8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2015年成立了研发中心，现有车间级实验室3个，先后与昆明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昆明冶金研究院、湖南有色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建立科研企联合体，开展产、学、研技术攻关工作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引进、开发，为铅锌冶炼技术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高素质、高技术、高水平科研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由中铝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本1,667,560,890元人民币，现有员工10014人，是一户以铅、锌产业为主，集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金、化工、深加工、贸易和科研为一体的央企控股A股上市公司。
驰宏锌锗前身云南会泽铅锌矿，始成立于1951年1月，是我国“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从氧化铅锌矿中提取锗用于国防尖端工业建设的企业，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做出过贡献。经过60多年的传承与创新发展，驰宏锌锗现已发展成为在国内的云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西藏、香港以及国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玻利维亚等地拥有40家分子公司的集团化、国际化企业，资源品种覆盖铅、锌、锗、银、金、铟、铜、钼等多种有色金属。截止2015年末，驰宏锌锗资产总额逾330亿元，位列全国铅锌行业之首，具备年采矿300万吨、选矿450万吨、冶炼产能35万吨，综合回收金、银、锗、镉、铋、锑、铟等伴生金属1100余吨，主要装备、环保和工艺技术处于“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综合竞争力名列国内同行业前茅。
驰宏锌锗积极顺应产业发展导向，努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构建了“风险地质勘探——矿山无废开采——冶炼清洁生产——“三废”循环利用——稀贵金属综合回收——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驰宏锌锗具有冶金行业专业乙级、建筑行业专业丙级资质，拥有“富氧顶吹-侧吹还原和奥斯迈特粗铅熔炼技术”、“湿法炼锌—深度净化—长周期电积”专有知识产权，“隐伏矿体定位预测方法”、“矿山膏体胶结充填采矿技术”等数十项核心技术，拥有省级实验研究平台3个，有效授权专利100余件。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由国有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与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注册资本25.9亿元。位于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州路1号，占地面积1406亩。是一户以铅锌冶炼为主，集冶金、化工、深加工和科研为一体的企业。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设计产能为：年产电铅10万吨、电锌10万吨、粗铅8万吨、硫酸28万吨、1.6㎡阴阳极板2.4万片、3.2㎡阴阳极板3.2万片、金150千克、银180吨、镉、铋、锑400余吨等稀贵金属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具有利用余热年发电5200万千瓦时，附产硫酸铵化肥14000T/a的生产能力。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拥有34项自主知识产权，15项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公司自2016年起连续5年实现正利润，成为驰宏锌锗冶炼企业的名片，公司先后被云南省政府、曲靖市政府授予“高新技术企业”“节水标杆型企业”“绿色工厂”“曲靖市企业技术中心”“云南省2021年工业企业铅冶炼能效领跑者”、“云南省质量标杆企业”等荣誉称号。
3.3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序号
	姓  名
	所属单位
	工作职责

	1
	谢庭芳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内容总体审核

	2
	伍贺东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主要内容编写，规范标准格式

	3
	梁  爽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主要内容编写，规范标准格式

	4
	刘立阳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整体工作统筹、组织

	5
	刘黎波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整体工作统筹、组织

	6
	章怡萌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规范标准格式、对外联络及调研组织协调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立项阶段
2023年10月，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标准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及立项说明等材料。经专家论证，项目符合行业发展需求，同意立项开展后续工作。
2025年12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第五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5〕52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协会推荐性行业标准的任务，计划标准号为2025-1201T-YS，项目周期为12个月，完成期限为2026年，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 起草阶段
2.1 召开编制组动员大会
项目正式立项后，为保障标准编制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与高效性，第一时间完成标准编制组的组建工作。标准编制组精心集结了跨领域专业人才队伍，成员涵盖冶金工艺、化学分析检测、标准化体系建设等多个核心领域，均具备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与深厚的专业技术积淀，为后续工作的高质量推进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为确保标准内容的全面性、前沿性与适用性，编制组启动了系统性的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一方面，通过多渠道、全方位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具体包括行业权威研究报告、重点企业生产运行数据、已发布实施的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文本、学术研究文献等，对当前铅阳极泥回收领域的技术发展现状、行业痛点难点及标准规范缺口进行全面梳理；另一方面，开展针对性调研，选取多家采用不同工艺路线（如火法工艺、湿法工艺、湿法-火法工艺）处理铅阳极泥的代表性企业，详细了解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需求、操作难点及标准化诉求，为标准条款的科学设定积累了详实的实践数据支撑。
在完成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工作后，编制组定期组织召开内部专题研讨会议，对收集到的各类资料、调研数据进行系统化梳理、深入分析与交叉验证。会议重点围绕标准的核心定位、适用范围、技术指标设定原则、框架体系构建等关键问题展开充分研讨，逐步明确了标准的基本框架、章节结构及各章节核心内容。经过多轮讨论、修改与完善，最终形成《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初稿，为后续标准的征求意见、审查定稿等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编制征求意见稿
2023年09月，《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组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内部审核与修改，并邀请相关专家召开研讨会，就标准草案的铅阳极泥质量要求及试验分析，贮存要求，回收利用工艺流程选择，回收利用的工艺过程和技术要求，资源、环境及安全要求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完善，明确铅阳极泥质量要求重点内容，规范回收利用工艺流程选择，资源、环境及安全要求等关键内容，形成《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6年01月，《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组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收集各单位反馈，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形成《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讨论稿（征求意见稿）。
2、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起草。编制本标准的目的是统一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编制本标准的原则是通过本项目标准的制定，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选择科学环保、操作易行、成本最优、质量可靠的工艺路线，实现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经济效益最大化有着积极作用。同时，实现对已建成并投入运行或者即将建设的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系统进行规范管理和有效指导，促进企业的金属回收率提升和科研院校的技术创新，为铅冶炼企业综合回收利用铅阳极泥等重要二次资源提供基础保障。
3、 确定内容的主要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涵盖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及试验分析，贮存要求，回收利用工艺流程选择，回收利用的工艺过程和技术要求，资源、环境及安全要求等内容，为企业生产工艺选择、降本增效提供指导。
（二）确定内容的主要原则、依据
2.1  编制原则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接受起草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负责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文献和企业生产资料等资料，充分借鉴铅锌冶炼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及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工艺特点，初步确定了《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标准起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编制依据：
1、 统一性与协调性原则
1）行业统一性
以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为框架，确保标准结构与术语表述符合国家标准化规范。
2）技术协调性
与现行国家标准（如GB 50985-2014《铅锌冶炼厂工艺设计规范》第10.2.3条）及行业政策（《铅锌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无缝衔接，明确火法/湿法工艺的技术路线。
2、 适用性与可行性原则
1）工艺适配性
根据铅阳极泥成分（如As、Au、Ag含量差异）及企业规模，差异化规定火法（年处理≥1500t）、湿法（年处理＜1500t），避免“一刀切”。
2）经济可行性
优先推荐能耗低、金属回收率高的技术（如≥1500t/a处理规模选用火法处理，降低吨泥能耗），确保企业实施成本可控。
3、 先进性与合规性原则
1）技术先进性
吸纳行业最新成果，如富氧熔炼、加压浸出等工艺技术，规定卡尔多炉、真空蒸馏等先进设备的适用条件。
2）环保合规性
明确烟气净化（降温-收尘-洗涤-净化处理）、废水循环、危废分类贮存等技术红线，推动排放指标稳定达标。
4、 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1）流程标准化
绘制火法、湿法、湿法-火法工艺原则流程图（草案中图1、图2、图3），细化对应关键参数，指导企业精准操作。
2）安全合规性
引用GB 18597规范危废贮存要求，明确堆放场所禁止区域（江河、水源地）及防渗措施（草案第5章）。
5、 资源效益最大化原则
1）高价值有价金属优先回收
对＜1500t/a处理规模的高银物料（Ag≥100kg/t）优先选择湿法工艺；火法工艺对于高铋物料优先推荐采用造锍熔炼+真空蒸馏等流程短、能耗低、高金属直收率、污染低的工艺回收铋，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2） 循环利用导向
贯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理念，推动铅阳极泥处理过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如能源循环（湿法工艺控制蒸汽消耗，要求冷凝水回收利用）、工艺协同（湿法-火法联合工艺中浸出渣返回火法系统富集贵金属，形成闭路循环）。
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的检索和分析，发现目前针对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标准尚属空白。本标准主要依据国内多家铅锌冶炼企业的生产实践数据、技术经验，以及相关科研成果和理论研究进行制定。参考了国内其他有色金属回收标准和相关环保、安全标准，结合铅阳极泥的特性，确定了适用于该领域的回收技术要求。
（3） 标准文本的主要内容
1、范围
本部分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边界，具体包括：
适用对象：铅冶炼企业铅电解精炼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铅阳极泥（富含金、银、锑、铋等贵金属及稀散元素）。
技术范畴： 
铅阳极泥质量要求及试验分析方法；
贮存场所选址、建设管理规范；
回收利用工艺流程选择原则（火法、湿法、湿法-火法联合工艺）；
工艺过程核心参数及技术要求；
资源循环利用要求；
污染物排放控制（烟气、废水、固废）及安全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标准正文中被引用且执行时不可或缺的国家、行业文件，具体包括：
GB/T 4134   金锭
GB/T 4135   银锭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25466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919    有色金属冶炼厂节能设计规范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YS/T 87      铜、铅阳极泥取制样方法
YS/T 775.1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1部分：铅量的测定 Na2EDTA滴定法
YS/T 775.2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2部分：铋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Na2EDTA滴定法
YS/T 775.3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3部分：砷量的测定 溴酸钾滴定法
YS/T 775.4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4部分：锑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硫酸铈滴定法
YS/T 775.5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5部分：金量和银量的测定 火试金重量法
YS/T 775.6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6部分：铜量的测定 碘量法
YS/T 775.7   铅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第7部分：砷、铜、硒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YS∕T 992     铅阳极泥
YS/T 1433   有色金属行业贵金属冶炼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5682]对“铅阳极泥”、“回收利用”2个专用术语给出定义，便于全文统一理解。
4、铅阳极泥质量要求及试验分析
[bookmark: _Toc19754]本部分规定了铅阳极泥的分类、质量指标及分析方法，为回收工艺选择和原料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4.1 铅阳极泥质量要求
根据砷（As）、金（Au）、银（Ag）含量差异，将铅阳极泥分为三类（见草案表1），即低金高砷型、低金低砷型、高金低砷型；银（Ag）按含量细分低银（30～50 kg/t）、中银（50～100 kg/t）、高银（≥100 kg/t）；其他元素指标参照YS/T 992执行；铅阳极泥中的水分含量不大于30%；对铅阳极泥的取样与制样明确按照YS/T 87的规定执行。
4.2 试验分析方法
金、银：按YS/T 775.5）执行；
铅、锑、铋：分别按YS/T 775.1、YS/T 775.4、YS/T 775.2执行。
砷：分段检测，含量（0.10～2.00%）按YS/T 775.7执行，含量（1.00～15.00%）按YS/T 775.3执行；
硒：按YS/T 775.7执行。
5、铅阳极泥的贮存
[bookmark: _Toc20401]本部分规定铅阳极泥贮存场所的选址、建设及安全管理要求，明确禁止在江河、湖泊、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域设堆放场所；场所入口及各贮存分区，应按HJ 1276要求设置警示标志；同时按GB 18597规定进行设计建设，确保环境安全。
6、铅阳极泥回收利用工艺流程选择
[bookmark: _Toc32028]本部分明确了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工艺选择原则、技术路线及适用条件，旨在指导企业根据原料特性和生产规模科学选择最优工艺路径。
工艺路线选择过程遵循如下原则：
1）分类适配原则
根据铅阳极泥类型（低金高砷型、低金低砷型、高金低砷型）及银含量分级（低银、中银、高银），匹配对应工艺：
高砷型（As 10～15%）优先预处理脱砷后进入火法或湿法工艺；
高银型（Ag≥100 kg/t）优先选择湿法工艺以确保高直收率。
2）规模经济原则
火法工艺：适用于年处理量≥1500t的规模化项目，推荐富氧熔炼（侧吹/底吹炉）或卡尔多炉等高效低耗设备；
湿法工艺：适用于年处理量＜1500t的中小型项目，需控制蒸汽消耗≤15 t/t干基，并优化液固比。
3）资源循环原则
火法工艺渣料返回铅冶炼系统；湿法工艺浸出液应循环利用，实现铅、银等有价元素闭路回收。
4）环保安全优先
高砷物料需配套砷挥发控制措施（如还原熔炼时熔炼温度900～1200℃），确保烟气达标排放（GB 16297）。
7、铅阳极泥回收利用的工艺过程和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7198]7.1 火法处理工艺过程及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火法处理铅阳极泥的核心工艺流程、技术参数及环保安全要求，适用于年处理量≥1500t的规模化项目，重点覆盖还原熔炼、氧化精炼及贵金属精炼三大环节，确保贵金属高效回收与有害元素稳定控制。
7.1.1 还原熔炼
1）目的：富集金银等贵金属，形成含金银的贵铅。
2）流程
在阳极泥中加入焦粉、煤粉、铁屑等作为还原剂，纯碱、萤石等作为熔剂（富氧侧吹炉、富氧底吹炉则可少加或不加），在弱还原性气氛下进行还原熔炼富集金银，使铅的化合物还原为金属铅，熔炼过程中贵金属熔融在铅液中形成贵铅（送氧化精炼），产出的还原熔炼渣返回铅冶炼系统或在转炉生产铅锑合金（或进一步还原熔炼分离铅和锑）。
还原熔炼产生的烟气经过降温-收尘-洗涤-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收集烟尘返回还原熔炼用于配料。
3）技术要求
还原剂、熔剂的比例根据铅阳极泥的成分、渣量与炉型确定。
加料时炉温为700～900℃。
熔炼时炉温为900～1200℃。
放料时炉温为900～1000℃。
放渣时炉温为1100～1200℃。
贵铅中金+银含量不低于20%（一般20～30%）。
7.1.2 氧化精炼
1）目的：脱除贵铅中的杂质（铅、锑、铋等），产出金银合金。
2）流程
利用氧化法将贵铅中除金、银外的杂质（包括铅在内）尽量脱除，得到含（金+银）97%以上的金银合金，并浇铸为银电解阳极板（送银电解精炼），产出的氧化精炼渣返回还原熔炼用于配料或部分开路用于铋、铜等金属回收。
氧化精炼产生的烟气经过降温-收尘-洗涤-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收集的烟尘，即锑氧粉可外售。
3）技术要求
熔炼温度为900～1150℃。
放料温度为900℃。
放渣温度为1100～1200℃。
金银合金中（金+银）含量≥97%，Pb＜0.01%、Sb＜0.01%、As＜0.10%、Bi＜0.01%。
烟气经降温-收尘-洗涤-净化达标后排放。
氧化精炼炉渣返回还原熔炼配料。
7.1.3 贵金属精炼
1）目的
A、银电解精炼
通过电解提纯银阳极板，产出高纯度电解银粉。
B、金精炼
从银阳极泥中分离提纯金，产出高纯金锭。
2）流程：
A、银电解精炼
使用银电解阳极板作原料，进行银电解精炼生产电解银粉，银电解液一般由硝酸银、硝酸溶液组成。银电解作业后经过洗涤-干燥浇铸成为银锭；银电解液循环使用，但须定期净化处理；银阳极泥送金精炼。
B、金精炼
①电解精炼：使用银阳极泥作原料，进行金电解精炼生产金粉，金电解液一般由氯金酸、游离盐酸溶液组成，金电解作业后金粉浇铸成为金锭。金电解液循环使用，但须定期净化处理。
②氯化精炼：即使用银阳极泥作原料，经过氯化分金-还原得到金粉，金粉浇铸成为金锭。
3）技术要求
A、银电解精炼
银电解电流密度及电解液温度：电流密度宜为250～1000A/㎡，银电解液温度宜为35～55℃；
电解银粉经洗涤-干燥浇铸成为银锭，应符合GB/T 4135的规定要求。
电解槽、造液装置、各反应槽、贮槽等可能产生酸雾、氮氧化物或其他有毒有害气体的设备处，应设置相应的收集吸收系统，达标后排放；
银粉浇铸应设置烟罩及收尘装置，达标后排放。
B、金精炼
①电解精炼
电解电流密度及电解液温度：低电流密度400～600A/㎡时，金电解液温度宜为45～55℃；高电流密度700～1000A/㎡时，金电解液温度宜为65～70℃。
残极与金粉重新浇注成为阳极板。
金粉浇铸的金锭，应符合GB/T 4134的规定要求。
金粉浇铸应设置烟罩及收尘装置，达标后排放。
金库宜安装报警器、监视器及防盗门。
②氯化精炼
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
应限制液固比，宜按反应点终点溶液含金50～400g/L核算。
金粉浇铸的金锭，应符合GB/T 4134的规定要求。
氯化浸出时不宜直接使用氯气。
电解槽、各反应槽、贮槽等可能产生酸雾、氯气或其他有毒有害气体的设备处，应设置相应的收集吸收系统，达标后排放。
7.2 湿法处理工艺过程及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湿法处理铅阳极泥的核心工艺流程、技术参数及环保安全要求，适用于年处理量＜1500t的中小型项目或高银（Ag≥100 kg/t）物料，重点覆盖预处理、浸出及贵金属提取三大环节，确保贵金属高直收率与有害元素高效脱除。
7.2.1 预处理
1）目的：提高贱金属浸出率、富集金银，降低后续处理负荷。
2）流程
为提高贱金属的浸出率和富集金银，减少废水排放，降低后续处理量及冶炼时间、提高回收率和降低能耗，铅阳极泥在进行湿法处理前通常需要进行预处理。其中，预处理方式包括烘料氧化法、自然氧化法、强化氧化法、堆放氧化法等（草案表2）。
3） 技术要求
表2 预处理技术要求一览表
	预处理方式
	技术要求

	烘料氧化法
	在烘料机中进行，温度控制在100～220℃，烘料时间控制在4～5h。

	自然氧化法
	阳极泥堆放达15天以上。

	强化氧化法
	将铅阳极泥和强氧化剂混合在300℃下焙烧3h，焙烧料采用HCl和NaCl体系浸出。

	堆放氧化法
	1、用≥60℃热水淘洗至pH≥3；
2、经淘洗-滤干的阳极泥摊在地上(料层厚度≤10mm)进行自然氧化，因冬天气温较低，需用蒸汽暖管加热至≥30℃。
3、洗涤水先沉淀铅，后用石灰石粉或石灰粉中和至pH=6～7后排放。



7.2.2 浸出
1）目的：选择性分离贱金属（As、Sb、Bi、Cu），富集贵金属于渣相。
2）流程
预处理后铅阳极泥的浸出包括酸性浸出、碱性浸出。常见的浸出方式，见表3所示。
表3 预处理后铅阳极泥的浸出方式一览表
	浸出方式
	内容

	酸
性
浸
出
	氯盐浸出法
	利用铅阳极泥自身容易被氧化的特点，先将阳极泥中的砷、锑、铋等杂质通过自然堆放氧化或烘烤氧化转变成相应的氧化物，然后在含有Cl-的酸性溶液如H2SO4+NaCl或 HCl+NaCl体系中浸出预处理后的阳极泥，砷、锑、铋等的氧化物则转变为可溶于水的氯化物。

	
	控制电位
氯化浸出法
	利用元素氧化还原电位的差异实现金属的选择性溶出：贱金属低于贵金属的氧化还原电位，控制适当的浸出电位时，电位较低的贱金属将先于贵金属溶出进入溶液，贵金属则不发生溶解富集在渣中，进而达到金属的有效分离

	碱
性
浸
出
	氢氧化钠
常压浸出
	将铅阳极泥置于 NaOH溶液中，在常压下加入适量的氧化剂以利于阳极泥中的贱金属的浸出，常用的氧化剂有：空气、双氧水、氧气等。

	
	氢氧化钠
加压浸出
	为进一步强化氧化条件，通过加压浸出使阳极泥中的砷以高价氧化态进入到溶液，实现砷与其它金属的彻底分离。


3）技术要求
表4 浸出技术要求一览表
	浸出方式
	技术要求

	酸性
浸出
	氯盐浸出法
	1、 作业温度稳定在80℃；
2、 金、银的直收率＞96%；
3、 砷、锑、铋、铜的浸出率＞99%。

	
	控制电位
氯化浸出法
	1、 电位恒定在420～450mV，时间不少于1h；
2、 金、银的直收率＞96%；
3、 锑、铋、铜的浸出率＞97%。

	碱性
浸出
	氢氧化钠
常压浸出
	1、 作业温度在50～70℃，液固比5:1，NaOH浓度40～50g/L，持续通入空气，时间不少于8h；
2、 砷浸出率＞95%；
3、 浸出渣含砷＜1%。

	
	氢氧化钠
加压浸出
	1、 作业温度控制为150℃，液固比10:1，NaOH浓度不低于50g/L，持续加入氧化剂（如空气、双氧水），反应总压及氧分压分别为1.1 MPa及0.6 MPa。
2、 砷浸出率＞95%；
3、 浸出渣含砷＜1%。


7.2.3 提金银
1）目的
A、提金：含金浸出液经还原反应生成金粉，浇铸为金锭。
B、提银：含银浸出液氨水络合后，水合肼还原沉淀银粉，浇铸为银锭。
2）流程
A、提金
浸出液（含金）经过还原得到金粉，金粉浇铸成为金锭。
B、提银
浸出渣（含银）：经过浸银（如氨水）得到浸出液（含银）→还原提银（如水合肼）后生产银锭；浸出渣返铅系统。
3）技术要求
A、提金
属于氯化精炼：
a）  设备应采取保温措施。
b）  应限制液固比，宜按反应点终点溶液含金50～400g/L核算。
c）  金粉浇铸的金锭，应符合GB/T 4134的规定要求。

B、提银
a） 最佳作业条件：
（1）原液含银浓度10～200g/L为宜；
（2）使用氨水络合，pH=10～11为宜；
（3）以加入两倍理论量水合肼为宜；
（4）在室温和搅拌条件下，还原时间≥30min，判断标准是溶液清亮，在加入少量水合肼无颜色变化表示还原完全。
b） 银粉浇铸的银锭，应符合GB/T 4135的规定要求。
7.3 湿法处理工艺过程及技术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湿法-火法工艺处理铅阳极泥的核心工艺流程、技术参数及环保安全要求，适用于处理含金银较低的铅阳极泥，通过湿法预脱除贱金属、火法富集贵金属的双阶段协同，实现资源高效回收。
湿法-火法工艺分为四步：预处理、浸出、氧化精炼、贵金属精炼。对应四步骤的工艺目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求，见7.1、7.2对应章节内容。
8、 [bookmark: _Toc136242416]资源、环境及安全要求
本部分明确铅阳极泥回收利用过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如废水零排放）、污染物排放控制（需符合GB 16297、GB 25466等标准）及安全生产措施（如烫伤、火灾），确保全过程符合环保法规和职业健康安全要求。
4、 运行与管理
为保障《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需建立覆盖“生产-贮存-资源化”全链条的标准化管理体系，确保工艺合规、风险受控、资源高效回收
4.1 生产环节管理
1、工艺监控与参数优化
实时监测核心关键参数（如火法工艺还原熔炼温度900～1200℃、湿法工艺蒸汽消耗≤15t/t干基等），通过DCS系统动态调整变量。
2、质量闭环管控
按原料类型（草案表1）分类处理：高砷型（As>10%）宜预脱砷，高银型（Ag≥100kg/t）优先湿法工艺。
4.2 危废贮存管理
1、场所建设
注意选址禁忌（不得在江河、湖泊、建成水库、饮用水源地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堆放场所），必须满足GB 18597要求进行设计建设。
2、分区标识
按“低金高砷型”“高金低砷型”分类堆放，悬挂危废标识牌（含成分、入库日期、危害特性）。
4.3 资源化利用协同管理
1、工艺-产品精准匹配
渣物料：火法工艺如还原熔炼渣、湿法工艺如浸出渣，优先铅冶炼系统；
烟尘处理：火法工艺产生的锑氧粉（含Sb≥70%）应作为副产品外售。
2、数据追溯共享
建立全过程数据台账，记录原料成分、工艺参数（如熔炼温度、浸出液固比）、过程物料及产品成、环保指标等；
外售副产品（如锑氧粉）需附带质量证明文件，注明符合性声明及关键指标（如Pb含量、As含量）。
3、产业链协同
鼓励与下游企业签订长期协作协议，确保锑氧粉等副产物的稳定消纳；
渣物料（火法工艺如还原熔炼渣、湿法工艺如浸出渣）应与铅冶炼系统协同处置，或定向供应相关冶炼企业，形成资源闭环。
4.4 持续改进机制
1、数据驱动优化
建立铅阳极泥资源数据库，分析关键指标关联性：
熔炼温度与砷挥发率的量化关系；
蒸汽消耗量与银直收率的相关性。
每季度生成优化报告，指导工艺参数调整。
2、标准动态响应
收集企业应用反馈（如真空蒸馏铋回收率波动），为标准修订提供实证依据。
4.5 管理价值
1、资源价值最大化
通过处理规模、质量分级优选工艺路线，实现精准资源化，降低能耗，提升有价金属回收率。
2、风险可控
危废贮存严格执行GB 18597要求进行设计、施工和运营，确保安全风险可控。
3、全产业链协同
以标准为纽带，贯通“铅电解-阳极泥回收-稀贵金属精炼”产业链，推动循环经济落地。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5.1 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
提升贵金属回收率：通过标准化工艺规划标准操作，提升有价金属回收率，降低我国对贵金属进口的依赖，增强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稀散元素价值挖掘：规范锑、铋、碲等稀散元素回收路径和产量，支撑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2 推动行业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节能减排：推广富氧熔炼、真空蒸馏等技术，降低单位产品能耗。
污染防控：严格规定砷挥发控制、危废贮存等要求，降低重金属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风险。
5.3 规范行业技术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填补标准空白：国内首个铅阳极泥回收专项标准，解决工艺碎片化问题，推动形成“成分-工艺-装备”标准化体系。
技术输出：依托标准指导未来新建企业，将中国标准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国际话语权。
5.4 带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装备制造业：推动富氧侧吹炉、真空蒸馏设备等国产高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拉动相关产业投资加码。
综上所述，通过对该项目标准的制定，梳理铅阳极泥回收利用途径和适合的工艺路线，对保障铅阳极泥实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铅锌冶炼行业沿着健康、有序、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 项目先进性、创新性及经济和社会效益
随着对铅阳极泥中贵金属和其它有价元素回收利用价值增值需求高涨，国内外尚无明确的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因此，对应的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亟待统一标准。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铅阳极泥回收利用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该标准属于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内的空白。通过对该项目标准的制定，对保障铅锌冶炼行业沿着健康、有序、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与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突。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如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859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确保标准的技术内容和要求与现行标准体系相协调，为行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8、 标准中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识别任何专利或知识产权。
9、 重大分岐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组织专家研讨等方式，充分收集各方观点。针对不同意见，编制组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依据行业生产实践数据、科研成果和相关标准规范，综合权衡各方利益，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在铅阳极泥质量、回收工艺路线选择等关键问题上，经多次沟通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目前不存在与之冲突的现行标准，因此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随着行业发展，若出现与本标准重复或矛盾的标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以保证标准体系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铅阳极泥成分复杂和处理工艺路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不同企业的生产条件和设备差异，在实际应用中，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对标准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和优化，但应确保测定与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标准编制组将持续关注行业技术发展动态，根据实际应用反馈，适时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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